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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831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02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年度台上字第八三一號

上　訴　人　廖國任

　　　　　　黎柄均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罪案件

，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二審判決

（九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五六九七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

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四四○七、五七七四、一三二一一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廖國任、黎柄均共同意圖營利，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

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規定部分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發回（即共同意圖營利，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

  灣地區之規定）部分：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廖國任分別與上訴人黎柄均及楊坤田（

由檢察官另案偵辦），共同意圖營利，基於使大陸地區女子非法

進入台灣地區賣淫之犯意聯絡，而於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三十日，由黎柄均及楊坤田先後分別前往大陸地區福建

省，各與無結婚真意之大陸女子黃壽玉、黃秋燕辦理結婚手續，

取得各該縣市公證處核發之結婚公證書後，黎柄均及楊坤田即先

行返台，再分別申請辦理黃壽玉、黃秋燕進入台灣探親之旅行證

，並經入出境主管機關核發「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黃壽玉、黃秋燕乃陸續於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及八月七日來台

。廖國任於黃壽玉、黃秋燕抵台後，便安排黃壽玉先居住於（改

制前，下同）台北縣永和市○○路○○○巷○弄○號五樓住處，

再遷居至同縣中和市○○路○○○號十七樓之一居住；而黃秋燕

則先安置於其位於中和市○○街十六之五號四樓住處，再遷居至

同街二巷十四弄十四號居住；並於九十六年三月間，透過友人介

紹認識自行來台工作之卓林娜，亦容留卓林娜於台北之住處後，

即與「女兒紅應召站」成員共同基於使人為性交媒介、容留以營

利之犯意聯絡，由應召站成員以不詳方式招徠男客，並議妥性交

易價格及台北縣市之賓館、汽車旅館之性交易地點，再通知張維

騰（由第一審法院另案審理）等應召站所僱用之司機，載運黃壽

玉、黃秋燕、卓林娜前往台北縣市賓館、汽車旅館等指定地點，

以每次新台幣（下同）三千五百元至四千元不等之價格與男客從

事性交易，再由黃壽玉、黃秋燕、卓林娜等人向男客收取約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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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交予搭載之司機暫為保管。黃壽玉、黃秋燕、卓林娜每日接

客約七、八次，每次性交易可從中取得一千三百元至一千六百元

不等，所餘則由司機、應召站成員及廖國任分得以牟取不法利益

。嗣經警查獲黃壽玉賣淫，而於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八時許

，查獲廖國任及黃秋燕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等違反

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規定，及廖國任意圖使

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等部分之判決，就起

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改判論處上訴人

等共同意圖營利，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

規定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主觀違法要素之「意圖」，亦即犯罪之目的，為犯罪

之特別構成要件，乃違法評價之對象。而侵害公法益中之目的犯

，原則上基於特定目的從事特定之行為者，即可成立特定之罪，

並不以其意圖之實現為完成犯罪之必要條件。台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二項之罪，以意圖營利，違反同條

例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為成

立要件。故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之意圖，客觀上有使大陸地區人

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

利，則非所問。原判決認定黎柄均與廖國任共同基於使大陸地區

女子黃壽玉非法進入台灣地區賣淫之營利意圖，以假結婚方式，

使黃壽玉於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非法入境台灣。如果無訛，黎柄

均於黃壽玉入境台灣時，其前開犯罪即已既遂，則其犯罪行為既

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於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公布

施行前已告完成，自有上開條例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判決遽以「

黎柄均引進大陸女子黃壽玉之時間固係在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此係在大陸辦理假結婚之時間），惟其所為意圖使女子與他人

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時間至九十七年一月間被查獲時始

停止，已在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後」，即謂「自無減刑條例

規定之適用」（見原判決第二一頁第六至九行），其所持法律見

解，自欠允洽。又法條競合，係同一構成要件，因法條之錯雜規

定，致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故應擇其一，而排斥其他競合之

法律。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二項之罪

，與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

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其構成要件並非同一，自無特別法與普通法

之競合適用關係，原判決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七十九條第二項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特別規定，而認

上訴人等此部分犯行應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

十九條第二項論處，適用法則顯有未當。㈡、原判決認廖國任先

後與黎柄均、楊坤田共同以假結婚方式，使大陸地區女子黃壽玉

、黃秋燕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並自九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起至九十

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為警查獲日止，媒介黃壽玉、黃秋燕與男客從

事性交易，係基於同一營利意圖而反覆為媒介行為，為集合犯，

僅成立一罪（見原判決第十五頁末二行至次頁第一行）。惟集合

犯以在犯罪構成要件上，本即寓有複數同種行為反覆實施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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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意圖營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罪之構成要件

並無寓有反覆實施之本質，有多次此種行為者，非必均出於同一

原因或同一意思。再參酌修正後刑法刪除有關連續犯及常業犯規

定，回歸刑法上行為單、複數之認定，分別論罪科刑之立法意旨

，如以意圖營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複數行為，

評價為集合犯之包括一罪，顯有悖於立法本旨。又原判決事實欄

二之㈢記載廖國任「於九十六年三月間，透過友人介紹認識自行

來台工作之卓林娜，亦容留卓林娜於台北之住處後，其乃即與『

女兒紅應召站』成員共同基於使人為性交媒介、容留以營利之犯

意聯絡，由應召站成員以不詳方式招徠男客，並議妥性交易價格

及台北縣市之賓館、汽車旅館之性交易地點，再通知張維騰等應

召站所僱用之司機，載運黃壽玉、黃秋燕、卓林娜前往台北縣市

賓館、汽車旅館等指定地點，以每次三千五百元至四千元不等之

價格與男客從事性交易，……」（見原判決第四頁第十三至二三

行），亦即原判決並未認定卓林娜係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然理由

除說明「就事實欄二㈠、㈡、㈢被告廖國任與大陸女子黃壽玉、

黎柄均及大陸女子黃秋燕、楊坤田，共謀由黃壽玉與黎柄均、黃

秋燕與楊坤田，共同意圖營利，分別以假結婚方式，使大陸女子

黃壽玉、黃秋燕進入台灣地區，分別係犯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

灣地區之規定，而犯同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二項之罪及刑法第二百

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

罪及同前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應係同條第二項之誤載

）之罪；惟按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為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

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之特別規定，應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第七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論處；公訴意旨認係犯同條例第七

十九條第一項罪，要有未當，其起訴法條應予變更」，及就卓林

娜部分僅載稱「廖國任容留黃壽玉、黃秋燕、卓林娜後復媒介其

等與不特定男客為性交易之行為，其容留之低度行為應為媒介之

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外（見原判決第十六頁第二至十七

行），就廖國任容留、媒介卓林娜為性交易部分，究係構成如何

之犯罪，則悉未說明論列，理由自嫌欠備。㈢、檢察官係起訴黎

柄均涉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

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罪嫌，原判決認定黎柄均係「

共同意圖營利，基於使大陸地區女子非法進入台灣地區賣淫之犯

意聯絡」，而與廖國任共同為本件犯罪行為（見原判決第三頁第

一至三行），並變更起訴法條，改論以同條第二項之罪。然理由

中就所認黎柄均與廖國任共同基於使黃壽玉賣淫之犯意聯絡部分

，僅依黃壽玉之供證載敘其每月應付黎柄均三萬元之「假老公費

用」外（見原判決第六頁第十六行至次頁第十一行），對黎柄均

是否知悉黃壽玉非法入境台灣之目的係從事性交易，則悉未說明

所憑之依據，理由自嫌欠備。上訴人等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關於

共同意圖營利，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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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分不當，非無理由，因原判決上述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

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自為裁判，應將原判決關於共同意圖營利

，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規定部分撤銷，

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

�駁回（廖國任共同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

  之規定未遂及上訴人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部分：

㈠、廖國任共同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規

  定未遂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

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

以駁回。廖國任上訴意旨略稱：原判決理由中援引證人楊坤田就

大陸地區女子林燕萍入境時，在內政部移民署官員面談時所為供

證，作為認定廖國任有此部分犯行之依據。然遍觀全案卷證，並

無此項證據資料，且公訴人非唯未曾將之列為證據，原審亦未將

證人楊坤田前揭之供述筆錄，提示廖國任辨認或告以要旨，則該

等證據顯未經法定調查之程序，原判決以之作為判斷依據，自屬

違法。又林燕萍經移民署不准其入境之申請，是否不能發生犯罪

結果，又無危險，原審未予查明，復未依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

刑，有判決理由不備之疏誤云云。

惟查：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之作

用，認定廖國任確有與已判刑確定之江柏憲共同使大陸地區女子

林燕萍以假結婚方式入境台灣地區而未得逞之犯行。因而維持第

一審論處廖國任共同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

之規定未遂罪刑（處有期徒刑八月，減為有期徒刑四月）之判決

，駁回廖國任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採證認事之

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且查：證明同一事

實內容之證據，如有二種以上，而其中一種之證據縱有違證據法

則，然如除去該部分，綜合案內其他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

定者，則原審此項違誤並不影響於判決，即不得指有調查職責未

盡及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原判決認定廖國任有共同使大

陸地區女子林燕萍以假結婚方式入境台灣地區未遂之犯行，並非

專以楊坤田在移民署面談時之陳述為唯一證據，即令原判決誤載

楊坤田前揭陳述為論證理由之一，而有廖國任上訴意旨指稱之違

法，然除去楊坤田此部分之陳述，原審綜合廖國任之自白，江柏

憲在警詢時、偵查中及第一審時之供述，江柏憲與林燕萍之面談

紀錄及面談結果建議表、內政部不予許可處分書、結婚公證書、

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台灣地區申請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處結婚

公證書影本、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之證明影本、結婚登記申

請書影本、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保證書，並案內其他所有

之證據，仍應為廖國任與江柏憲共同使林燕萍以假結婚方式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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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未遂而非不能未遂之同一犯罪事實認定，即於判決不生

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

之合法理由。又是否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上訴人之刑，

乃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自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廖國任徒以原審就此部分未予酌減其刑，即指稱為有違法，殊

非合法之上訴理由。廖國任此部分上訴意旨，顯與法律規定得為

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此部分上訴違背法律

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㈡、上訴人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部分

查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法有明文。上訴人等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公文書部分，原審係維持第一審依刑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一項論

處罪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核屬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之案件。依前開說明，既經第二審

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等竟復提起上訴，顯為

法所不許，此部分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第

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二    月  二十四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謝  俊  雄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魏  新  和

                                法官  徐  文  亮

                                法官  吳  信  銘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  年    三    月    二    日

                                                      Ｅ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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